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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政复决字〔2026〕34号

申请人：张某。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

法定代表人：赵智平，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 2026年 1月 7日作出的三公湖（治）

行罚决字〔2026〕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 2026年 1月 30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请求变更案涉行政处罚或确认案涉行

政处罚违法。本机关于 2026年 2月 5日依法受理，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多次用“打鱼机”进行赌博

且参赌金额较大的证据链存在明显瑕疵，不能充分证实违法事实

的严重程度。申请人的赌博行为显著轻微，与同类案件的处罚结

果相比明显偏重，处罚结果明显不当。被申请人同案不同罚，处

罚结果明显不公。

被申请人称：2026年 1月 6日 22时许，被申请人对某店开

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申请人正在使用“打鱼机”进行赌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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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2025年 12月至 2026年 1月，申请人在某店内多次使用“打

鱼机”赌博，且参赌金额较大。申请人曾于 2025年 12月 5日因

嫖娼被行政拘留二日。被申请人认为：

一、本案行政处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证据充分。被

申请人作出案涉处罚的主要证据包括申请人陈述及辩解、询问视

频、微信交易明细、抓获经过、证人证言等，上述证据足以认定

申请人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

之规定。申请人在 2025年 12月至 2026年 1月 6日期间，多次

使用本人微信向店内用于收退赌资的收款码扫码支付，由工作人

员为其“上分”后利用“打鱼机”进行赌博，其行为符合《河南

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标准》中赌博情节严重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对其作出案涉行

政处罚，法律适用准确。

二、处罚结果正当。申请人参赌金额远超赌博“情节严重”

标准，且多次参与赌博，对其以赌博（情节严重）处罚结果正当。

三、处罚合理合法、公正公平。本次检查现场查获 28人，

甄别后将 22名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传唤至执法办案中心询问、讯

问，依法对 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 17名违法行

为人结合前科、参赌金额、参赌次数、证人证言等分别作出行政

处罚，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充分释法说理。

经查：2026年 1月 6日 22时许，被申请人组织警力对某店

进行突击检查。民警进入该店后，当场查获申请人正在使用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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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鱼机”参与赌博，现场查获用于赌博的“打鱼机”设备、赌

资及记账工具等。民警依法对现场进行勘验检查，制作现场笔录，

对现场查获的赌博工具、赌资进行扣押，对申请人的手机微信交

易记录进行现场提取固定。随后，民警依法将申请人传唤至执法

办案中心进行询问调查。在执法办案中心，办案民警对申请人进

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申请人对参与赌博的事实供认不

讳。同时，办案民警调取了申请人微信交易明细，询问了相关证

人，进一步核实了申请人的赌博行为。经调查，2025年 12月 30

日，申请人在该店先后六次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转账，由工作人

员为“打鱼机”上分后参与赌博，单次转账金额 200元以上，累

计转账 1600元；2026年 1月 6日，申请人再次以相同方式在该

店先后四次转账参与赌博，单次转账金额 200元以上，累计转账

940元，赌博过程中被现场查获。2026年 1月 7日，被申请人依

法告知申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陈述

申辩权利，申请人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同日，被申请人作出

三公湖（治）行罚决字〔2026〕2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

定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三千元。

另查明，申请人曾于 2025年 12月 5日因嫖娼被行政拘留二

日。

本机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是否清

楚，处罚结果是否适当。

一、关于违法事实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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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

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河南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标准》第九

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情节严重：1.人均参赌

金额在 1000元以上，或当场赌资在 4000元以上的，或赌局中输

赢达到 200 元以上的；……”本案中，申请人于 2025 年 12 月

30日、2026年 1月 6日两次在某店使用“打鱼机”赌博，参赌

金额累计达 2540元，单次转账金额均在 200元以上，该事实有

申请人询问笔录、微信交易明细截图、现场查获记录等证据佐证。

申请人单次参赌金额及累计参赌金额均已达到上述裁量标准中

“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参与赌博赌资较

大且情节严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需要指出的是，被申请人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申请人“多次赌博”，但经本机关

审查，被申请人提交的有效证据仅能证实申请人于 2025年 12月

30日、2026年 1月 6日两次实施赌博行为。虽然申请人自认“多

次”参与赌博，但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必须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为

依据，不能仅凭当事人自认而缺乏其他证据印证即作出事实认

定。被申请人将申请人的两次赌博行为认定为“多次赌博”，属

于事实认定瑕疵，本机关对此予以指正。

二、关于处罚幅度的适当性。尽管被申请人对赌博次数的认

定存在瑕疵，但申请人两次赌博的参赌金额累计达 2540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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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且申请人曾于 2025年 12月 5日

因嫖娼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一年以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

罚的”从重处罚情形。被申请人在法定处罚幅度内，综合考虑申

请人的违法情节、危害后果及一年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等情

况，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三千元，处罚幅度适

当，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治）行罚决字〔2026〕

2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申请人参与赌博赌资较大且情

节严重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处罚幅度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

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治）行罚决字〔2026〕27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6年 3月 31日


